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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7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07－035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所持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向上海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我公司持有东方人寿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东方人寿）6.25％的股份； 

公司与上海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太平洋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股份转让的实现，需待保监会批准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保监会批准东

方人寿的复业申请并办理完工商登记变更； 

此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 200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

同意公司向太平洋公司转让本公司持有东方人寿 6.25％的股份, 转让价格依据

上海信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07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书[信达评报[（2007）第 A036 号]，确定股权出让总价款为 17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 

住所地：上海青清区朱家角镇沪青平公路 6335 号 7 幢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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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36022963165588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凌志君 

经营范围：资产托管，资产经营管理（非金融业务），投资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物资和商品销售（不含专营物资和商品）。 

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太平洋公司的总资产为 44218560.31 元，争资产

为 17910193.47 元，营业收入为 1322607.00 元，净利润为 4477817.98 元。 

太平洋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东方人寿 5000 万股股份。 

东方人寿,成立于 2002 年 1 月 24 日,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上

海商城 7楼 568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

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

寿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

运用业务。 

2002 年本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占东方人寿 80000 万元总股本的 6.25%。截

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审计后,东方人寿资产总计 239,187,941.70 元,净利润－

14,508,835.55 元,所有者权益 217,641,747.02 元。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股权出让价格 

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信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书信达评报[（2007）第 A036 号]所确定的东方人寿每股净资产为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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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基准，经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磋商，确定每股出让价格为 0.34 元，股权出让

总价款为 1700 万元人民币。 

2、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在本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设立共

同监管的银行帐户（以下简称“监管帐户”），太平洋公司应在监管帐户设立后的

三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全部对价 1700 万元现金支付至监管帐户；监管帐户所

产生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即股份转让完成日当日)时，

太平洋公司以书面方式通知本公司，解除对监管账户的监管，本公司可以自由动

用监管账户的资金（本金和利息收益）。 

3、股权转让协议的先决条件 

在下列条件均得以满足的前提下, 本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项下目标股份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转、受让双方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股东会）均已通过所有必要的决议批

准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  

东方人寿所有其他股东均已以书面方式放弃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优先购买

权或在约定的期限内未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要求； 

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 

保监会批准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  

保监会批准东方人寿的复业申请。 

4、违约责任 

如果本协议一方违约, 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 

如果本协议一方违约以致本协议无法履行, 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

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对价中现金部分的 10％（百

分之十）。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人寿自 2004 年暂停新业务至今已三年有余，且已面临日趋严峻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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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公司对东方人寿的 500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已于 2004 年和 2005 年计提了全

额减值准备。公司转让股份后可以将股份变现收回部分投资，从而剥离了与主业

无关的投资资产，并可将获得的资金投资于主业项目，支持公司主业发展需要；

同时收回的变现资金将增加本公司利润。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七年十月三十日 


